	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

－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表

	項       目
	基             準
	備    考

	一、事務費
	1.水電補助費
	以勤務據點為限，最高一萬元。
	1.個人所得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歸戶。

2.裝備費得使用資本門經費。

3.單位：新臺幣元。



	
	2.油料補助費
	汽車以塗有守望相助隊名稱之巡邏車一輛為限，機車以巡守員所有者為限，最多二十輛；汽車最高補助一千公升，機車每輛最高補助五十公升。
	

	
	3.夜點費
	勤務執行至二十三時或二十三時至六時前服勤者，檢據附名冊，每人支夜點費四十元。
	

	二、裝備費
	電子看板、廣播設備、滅火器材、照明設備、安全防護頭盔、雨具、反光背心、警棍、警笛、捕繩、自行車、服裝、鋤頭、鎌刀、割草機、抽水機等。
	1.補助額度內核實報支。

2.服裝以守望相助隊執勤使用者為限（裝備應依勤務所需購買）。
	

	三、會議及宣導費
	1.講師鐘點費
	內聘講座每人次最高每小時八百元，外聘講座每人次最高每小時一千六百元，未滿一小時不予計算；專題演講費每人次最高每小時二千元。
	

	
	2.專家出席費
	每人次最高二千元。
	

	
	3.表演演出費
	每人次最高補助五百元。
	

	
	4.撰稿費
	每千字最高六百三十元。
	

	
	5.場地費
	按租用單位收費標準支付（清潔費亦可核支）。
	

	
	6.布置費
	每次最高補助二千元。
	

	
	7.器材租用費
	核實報支。
	

	
	8.文具印刷費及交通費
	交通費核實報支（不得報支計程車資），電腦耗材（墨水匣、碳粉匣、光碟及磁碟片可核實報支），影印機碳粉匣以一支為限。
	

	
	9.誤餐費及茶水費
	會中所需誤餐費，以每人八十元為限。飲料、茶水費另計，可核實報銷。
	

	
	10.文宣品
	文宣品以每次會議二萬元為限（獎金不得報支）。
	

	
	11.其他行政雜支
	照片沖洗費、光碟燒錄費等每次會議相關雜支，以六千元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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